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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聲請書 

 

聲請事項： 

    為聲請人受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六七八號終局判決，

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不法侵害聲請人受憲

法第十五條保障之工作權與第七條之平等權，發生牴觸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疑義。 

說  明： 

壹、聲請釋憲之目的    

請鈞院大法官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不

法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工作權與第七條之平等權，

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應屬無效，

使聲請人得據以為再審。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緣聲請人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向台中市警察局申請辦理營業小客

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但台中市警察局以聲請人曾犯故意殺人未

遂罪，判決罪刑確定，乃以（八九）中市警交字第八五二號書函，

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不准其辦理營

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聲請人認為該法律規定侵害其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工作權與第

七條之平等權，亦不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提起行政

爭訟，並要求行政機關與行政法院停止審判程序聲請釋憲。然訴

願（八九）中市警交字第九一八三號書函，見附件一）與行政訴

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五四四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六七八號判決，分別見附件二、三）之

結果，均認定原處分適法。行政法院更以該規定係屬立法形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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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或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

則，無停止審判程序聲請釋憲之必要，駁回聲請人之訴。 

參、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乃以法律限制人民從

事工作所應具備之資格（消極資格），使凡曾犯故意殺人、搶劫、

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

百二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一律不准辦理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剝奪人民選擇從事小客車駕駛行業

的自由，並不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且其限制造成受

刑人出獄後，無法與其他人一般從事小客車駕駛行業的差別待遇，

並不符合憲法第七條的要求。茲說明如次： 

一、立法裁量仍須遵守比例原則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之修法經過 

最高行政法院所適用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

條，乃民國七十年增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

條之一第一項。當時修法之目的在於，為維護社會治安

和乘客安全，並防止和遏止本條所列舉之犯罪行為（註

一），又為免過度限制人民之工作權（註二），所以設定

一段期間以謀社會安寧（註三）。且原草案原先規定三年，

亦在立法委員為保障人民工作權的前提下，恐因犯罪已

受制裁的受刑人，出獄後尚須負擔家計，若除駕車外別

無專長，將無法重新做人，乏謀求生路機會，反而造成

社會問題，縮短原草案之三年為二年，最後並三讀通過。

由上述可知，本法原先設立對人民工作權消極資格之限

制，是為維護社會治安和乘客安全，並防止和遏止本條

所列舉之犯罪行為，及為免過度限制人民之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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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九年行政院對本條例提出修正草案，刪除二年

期間之規定，求遏止歹徒利用計程車作案，以淨化計程

車陣容，提升計程車品質，確保乘客安全（註四），一直

未獲立法院通過。而民國八十六年因當年度發生之彭婉

如案，立法委員們（註五）強調保障搭車民眾生命安全，

尤其是婦女的人身安全，通過刪除二年期間，使得曾有

該條例所舉之犯罪前科之人，無從擁有從事開計程車之

工作。 

綜上可知，立法者清楚地意識到，如完完全全不准受刑

人出獄後從事小客車駕駛行業，乃過度侵害人民之工作

權（職業選擇自由）。民國八十六年的修法，在民氣可用

之情形下，在女性立委的帶頭促擁下，卻不留情地全面

剝奪人民之工作權。其雖屬立法裁量或立法形成自由，

但能否通過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的檢驗，尤在未

定之天。 

(二)立法裁量與比例原則之關係 

依鈞院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及為釋字第五四四號解釋

所承繼之觀點，國家對於人民之處罰，雖屬立法自由形

成之範圍，但就特定事項科處之處罰，仍須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

符合，才能通過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的檢驗。可

見，立法諸公因應當時時空環境所為之剝奪聲請人工作

權的立法，亦需符合上述比例原則的檢驗。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不符合比例原則 

1、目的不具正當性 

為何曾經犯錯之人，會永遠失去開計程車的權利？

試以刑罰的理論觀察。以刑罰來應報犯罪，用刑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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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來衡平犯罪所造成的惡害（應報理論），則原告

早已對其殺人未遂付出有期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二

年的代價作為彌補（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六十年

度二聲減字第一四四七號判決），為何於其回到社會

後，要剝奪其工作權令其無法開計程車呢？用預防

理論檢驗：有期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已達到威嚇

社會大眾的目的，若作為殺人罪之未遂犯，必須付出

如此代價的功能（一般預防理論）；或是主張刑罰有

教育和矯治犯人功能，使其能夠再度適應社會共同

生活而不再犯（特別預防理論），則服刑期滿，不許

其謀求生計，找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不正與上述功能

背道而馳？ 

2、手段不符合必要性 

為了維護社會治安、防止犯罪、提升計程車業的素質

或是保障乘車安全，除了剝奪殆盡曾犯罪之人從事

小客車駕駛行業外，難道別無他法？況且，有前科之

人與從事小客車駕駛行業與社會治安之好壞，並無

絕對關係。 

3、限制未具妥當性 

在我國，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利，並沒有特定權

利必然優先於另外一種權利的抽象位階關係存在。

於民主社會，立法者固然有優先權限衡量特定社會

行為態樣中相衝突權利的比重後，決定系爭情形中

對立基本權利實現的先後，但若此規範過分限制或

忽略了某一種基本權利，司法者仍得予以排斥。於本

案，就立法目的來看，立法者可能在落實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第六項之「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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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的，職業選擇自由作為實現人格尊嚴的權利，

亦屬我國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基本理念（釋字第三

七二號解釋參照），立法者卻完全地忽視之，怎能謂

具有限制妥當性？ 

(四)鈞院有宣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違憲，使

聲請人聲請再審謀得救濟的空間 

鈞院釋字第五三一號解釋雖指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因肇事逃逸而受吊銷駕駛

執照之處分，不得再行考領駕駛執照，未考慮吊銷駕駛

執照之人已具有回復適應社會能力或改善可能之具體

事實，未提供一定條件或相當年限，予以肇事者重新考

領駕照之機會，未必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權益的意旨，

但僅要求有關機關就相關規定一併檢討。 

和上述情形相比，二者似無差異，而有對本案為相同解

釋的空間。不過鈞院若為相同結果之解釋，似有忽略兩

案聲請人之不同情形： 

觀察鈞院對於人民人身（行動）自由限制法令之合憲與

否的一連串解釋，釋字第二二三號解釋、釋字第二八四

號解釋、釋字第四一七號解釋所涉及之法令，或屬對於

輕微的人身自由限制，雖然屬於背離處罰之構成要件必

須法律自行規定，不得以授權之內容及範圍不夠具體明

確的行政命令為之的原則，仍在憲法允許的範圍。蓋依

舊可以行動，即認為法令規定乃享受自由的必要拘束。 

而在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對於臨檢雖未達剝奪行動自

由的程度，但仍要求組織和程序上的要求：如至少必須

要有二以上官等一高一低的警察共同為之；且其臨檢之

目的必須告知受檢人，如確認受檢人身分便須放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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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任意要求受檢人至警察局或派出所「協助辦案」等；

受檢人於臨檢程序中，尚可以申請異議。若非出於對人

身（行動）自由的保障，大法官何須就臨檢中之路檢，

設立重重關卡。 

就嚴格的審查出現在憲法第八條之逮捕拘禁態樣。釋字

第三九二號解釋指出，不問其名詞為何，均適用釋字第

三八四號、第五二三號解釋的判準：一律須以法律規定

之，且法律就其程序之規範必須實質正當；法律所為之

限制（干擾）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 

由上述可知，前舉解釋與案件均屬人身（行動）自由限

制的情形，釋字第五三一號解釋亦同。惟釋字第五三一

號解釋之情形，或許有「規範保護不足」之情形，是以

鈞院予以「警告性解釋」。而本案涉及者乃工作權，完全

剝奪聲請人職業選擇自由的法律，並非人身自由，係作

為實現人格尊嚴之權利，於態度上更應不同對待！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違反憲法第七條 

固然憲法第七條的平等原則或平等權保障，並非只要求絕對、

機械之形式上平等，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和立法目的，立法者有斟酌規範事物性

質之差異為合理區別待遇的空間。但已出獄的受刑人和一般

人民在辦理營業小客車執業登記時，前者受到不許辦理登記

的合理基礎何在？兩者於選擇工作和職業以維持生計的要求

同一，從立法的眾多目的來看，雖可廣泛說為增進公共利益

而限制從事工作所應具備之消極資格。然而，已對其犯行付

出代價之聲請人，回到社會受到差別待遇的同時，我們卻無

法得知，這對維持治安、防制犯罪、保障其他人之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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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於幫助小客車駕駛行業建立專業形象有何助益，實難認

為合理。 

其次，所謂就業之平等權，並非如最高行政法院所述，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僅剝奪從事小客車駕駛

行業，並非完全禁止其從事與乘客安全及社會治安無涉之其

他行業。蓋就業平等在於不同背景之人，均能從事相同行業。

聲請人的確可能有許多選擇其他行業的空間，但與不准其與

常人一般從事小客車駕駛行業的差別待遇，並不相關。是以

釋字第三四○號解釋的例子來說，該案聲請人應有從事公職

以外之其他職業的自由，但法律要求其若參選必須繳納較高

額之保證金，使其與一般政黨推薦候選人立足點不同，甚至

不能參選，若因此而合憲，豈不怪哉！ 

肆、關係文件及其說明： 

附件一：（八九）中市警交字第九一八三號書函影本。 

附件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五四四號判決及裁

定影本。 

附件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六七八號判決影本。 

註一：參照立法院公報第 70 卷第 55 期，頁 30、42-43（民國 70 年 7

月 11 日）。 

註二：立法委員蘇秋鎮的發言，立法院公報第 70卷第 56期，頁 9（民

國 70 年 7 月 11日）；張德銘委員的發言，頁 11。 

註三：立法委員黃天福的發言，立法院公報第 70卷第 50期，頁 82（民

國 70 年 6 月 24日）。 

註四：立法院公報第 83卷第 35期，頁 64（民國 79 年 6 月 24日）。 

註五：如葉菊蘭委員（頁 139）、王雪峰委員（頁 139）、朱惠良委員（頁

141）、潘維剛委員（頁 141）等的發言，立法院公報第 86卷第

1 期，頁 127-144（民國 86 年 1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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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致 

司 法 院 

具狀人：黃 ○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附件三）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六七八號 

上 訴 人 黃 ○ ○ 

被 上 訴 人 臺中市警察局 

代 表 人 張 慶 裕 

上當事人間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上訴人不服中華民國

九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五四四號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向被上訴人申請辦

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曾犯故意殺人未

遂罪，判決罪刑確定，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

規定，否准其申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

件訴訟。訴願決定機關駁回上訴人之訴願，因其未盡調查之能事，及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在在顯示違反訴願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

五十八條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又

被上訴人引以為否准上訴人申請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因該規定侵害上訴人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工作權；且因

該規定不符合目的之正當性、手段之必要性與限制之妥當性，有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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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比例原則。更因該法條剝奪出獄受刑人經營小客車

之權利，有違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原審法院應裁定停止審判程序，

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後，依該法條違憲解釋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

願決定等語。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曾於六十年十一月五日因殺人未

遂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六十年度二聲減字第一四四七號判決

有期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依八十六年三月一日修正施行之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係規定：曾犯故意殺人、搶劫、

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

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准辦理營業小客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故上訴人於八十九年六月間向被上訴人提出辦理營業

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申請時，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否准其請求，

於法並無不合。又上訴人是否構成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

法第十三條規定之正當理由，有賴上訴人檢具相關文件證明。但上訴

人至今仍拒不申請補辦查驗，上訴人之訴為無理由等語，資以抗辯。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結果，以：上訴人申請核發營業小客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新證，因具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之情事，而無法申領新證，其遭否准應可歸責上訴人，至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是否妥適，仍屬立法機關自由形成

之權限，與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規定並無牴觸，上訴

人請求該院裁定停止本件訴訟，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非有理由，

不應准許。原處分否准原告申領新執業登記證，核無違誤，訴願決定

予以維持，亦無不合為由，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

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違誤外，另以：原審判決與憲法第七條、第十

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牴觸，實屬判決違法。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原審法院於適用該規定後，完全剝奪人民

工作權，違反比例原則，而原審法院於審理本案時，卻未予審酌，其

判決自屬理由不備。由立法目的觀察，上開法條之制定在於維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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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和乘客之安全，但以上訴人曾犯錯接受矯治，出獄後不許其謀生，

自與上開法條意旨不符。因此，上開法條之合憲性，原審法院於適用

時，自有審查權限。為此，請判決廢棄原審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抑或裁定停止審理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云云，指摘原

審判決違法。惟查，政府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得經由制定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

權利，憲法第二十三條定有明文。小客車營業駕駛人之職業，與社會

大眾日常生活之安全息息相關；從而，基於維護乘客之安全，及社會

治安之必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犯故

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

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准辦

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無論由目的之正當性、手段之必要

性及限制之妥當性三方面而言，均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以法律限制人

民自由權利之要求，無違比例原則。又憲法第七條規定，係指人民在

法律上一律平等，此種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遇有同法條第二十三條情

形時，自應受限制，即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情形之人，自不得主張就業之平等權。又上開規定僅剝奪從事小客

車駕駛行業，並非完全禁止其從事與乘客安全及社會治安無涉之其他

行業，自無違背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之保障；況憲法工作權之保障，

遇有憲法第二十三條情形，亦得以法律限制之。綜上所述，本院認無

需停止審理程序及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上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自得作為審理本件之依據。從而，上訴人

於六十年十一月五日因殺人未遂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六十年

度二聲減字第一四四七號判決有期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係違反

前揭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被上訴人於八十

九年七月三日以（八九）中市警交字第八五二號書函回復，否准其辦

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訴願決定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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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予以維持，亦無不合，上訴人求為廢棄，難謂為有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九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